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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公共
服务

公共文化
机 构 免
费 开 放
信息

1 .机构名称；
2.开放时间；
3.机构地址；

4.联系电话；
5.临时停止开放信息
。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

》; 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;
3. 《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、
公 共图书馆、文化馆(站)免费开放工作
的意见

》(文财务发〔2011〕5号);
4. 《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市社区(街
道) 文化中心免费开放工作的通知》(文
财务函〔 2016〕171号)

信 息 形 成
或 变更之
日起 20个
工作日 内
公开

文化和 旅
游行 政部
门，相 关
公共 文化
服 务机构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公开查阅点

□政府公报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纸质媒体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口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(电子
屏 )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


